電子商城-商品引進(登記)作業須知

	項次
	說  明  及  規  定  事  項
	備 考

	一
	引進品項
	(1) 應景食品/用品禮盒、季節性商品、團膳餐飲等。
(2) 展售產品不得與本處現供統、分供品相同品項抵觸。
(3) 登記廠商須具備無限量供應商品、退換貨及直接宅配之能力。
	

	二
	填
繳
表
件
	(1) 商品報議價單1份（如附件1-1、1-2）。
(2) 商品資料表1份（如附件2）。

(3) (廠商基本資料表1份（如附件3）。

(4) (新設貨款書函、銀行帳戶影本（如附件4）
(5) (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
(6) (工廠登記證(生產項目需含登記品項；無自有工廠者免繳。) 
(7) 商品衛生檢驗合格證明書、產物保險資料。
(8) 代理商/經銷商/進口商：總代理授權書、代銷合約書、區域授權書、海關進口證明書(視廠商類別提供)。
(9) 樣品1份(依食品衛生法規定暨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標示。)
凡符合公告之品項，由廠商先期至網站下載相關表單，依規定填妥後，前來辦理登記作業。
	(
非
首
次
合
作
廠
商
可
免

繳


	三
	實施議價
	(1) 廠商接獲議價日期與地點通知後，依規定進行議價。
(2) 議價時，以填寫報議價單3次為限。
(3) 所填之報議價單，一經雙方簽署，經本處審查同意議進後，即視同合約一部。
(4) 議價後並完成配、售價，即對內公告。
	

	四
	交付保證金
	繳付履約保證金新台幣5萬元整，請於議價後至各銀行跨行電匯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營業部(銀行代號為006，分行代號為0567)，帳戶：0560713120168，戶名：生產服務基金－福利處403專戶」支付，持該銀行發給之存款收款書收據送交主計組收執備查。
	

	五
	簽訂供銷合約
	(1) 議進之品項，即簽訂供銷合約。 
(2) 各廠商應依本處公文或網路通知，按規定完成簽約手續後，並依訂單供貨。
(3) 簽約後，如發現廠商議進之產品與本處公告相關規定有所牴觸時，甲方即得對乙方終止合約，且乙方應負違約責任，乙方不得異議。
(4) 如廠商違約或所交產品品質不良、規格不符．．等，致本處遭受損失時，除按合約規定處理外，應由其待領貨款及各項保證金扣收抵償，如仍有不足時並得另行追償。
	

	六
	其它
	(1) 請自行檢查所攜帶之繳驗證件是否齊全，內容是否符合規定。
(2) 凡經國防部核布停權處分者，在停權未滿前，不得登記，如矇混登記，不得議進，如已議進，則管制進銷至約滿停進。
(3) 產品規格表請依國家標準總號、類號及品質項目，或自訂標準品質項目，詳細填寫。
(4) 各項證件(照)不得偽造、變造，如經發現，除登記無效外，並追究法律責任。
(5) 簽訂合約後，甲乙雙方應以誠信合作之態度，以最公道之價格、最可靠之品質、最嚴密之管理、最週到之服務，對合約內所有規定，忠實履行，信守不渝，共同為軍、榮、眷之福利提供良好服務。
(6) 商品用色與素材應避免使用含政治色彩及錯誤的軍事相關圖片。
(7) 乙方供應貨品，經報刊登載或法定檢驗單位發布之檢驗結果有危害人體健康等疑慮，甲方得先予管制進銷。經改善或由原檢驗單位複驗合格公佈後，解除管制，如仍不合格則繼續管制至約滿停進。

	


附件1-1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商品報議價單
1、 報議價單：

	品名  /  規格 
	單位
	1常溫2冷藏3冷凍
	廠商報價
	議定進價
	說明

	
	
	
	進價
	售價
	市價
	第一次
	第二次
	第三次
	

	
	
	
	
	
	
	
	
	
	不再減價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運費：
常       溫：滿                    元免運，未滿-本島運費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外島另計。
冷藏(凍)：滿                    元免運，未滿-本島運費                    元，外島另計。
	


本報議價單視同甲、乙雙方簽訂合約之一部。議價廠商保證事項如下：

1.議價供應之福利品，除進口貨或特殊情形經本處於議價前認可者外，保證為直接生產或委託代工(OEM)產品，否則願接受停進所供全部產品。

2.商品議進後，即行簽約，並依國軍福利品供銷合約規定，檢討銷貨業績汰留，凡未達保證最低銷售業績者，即予下架並終止合約。

附件1-2
3.議價供應貨品之品質、規格(成份)、包裝、圖案及標示保證與市售品相同，供應之貨品在合約期中，保證供應無缺。

4.廠商應於每日至本處所指定之網路伺服器位址擷取發貨通知單，並應隨時依本處通知前來協調一切有關事項。
5.廠商除於本議價單上要求外，簽約時不再有其他任何附加要求。

6.廠商於進價議妥後，依本處公告或通知時限先行供貨並完成簽約之一切手續，否則同意沒入登記保證金；惟係特殊狀況，經本處同意暫不簽約者，則以本報議價單為準，但於特殊狀況消除後，仍應於1週內完成簽約手續。如不辦理簽約者，依約沒收履約保證金。

7.廠商需提供公司電子郵件信箱位址（須為永久位址）供本處傳遞簡易公文，本處電子郵件位址：gwsm@ms.gwsm.gov.tw。
二、報價、議價廠商基本資料：
	公司名稱
	
	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

	負責人
	
	

	公司地址
	
	

	公司電話
	
	

	聯絡人姓名
	
	聯絡人電話
	

	E-MAIL
	


三、議價工作人員簽署資料：

	議 價 時 間
	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備 考

	議
價
小
組
	區分
	單位
	級職
	姓名
	

	
	小組長
	
	
	
	

	
	監辦人
	
	
	
	

	
	組員
	
	
	
	


附件2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商品資料表
	商  品  圖  片
(實物樣品應與所報規格相同，如規格無法詳註時，以樣品為主)

	品  名
	(註明廠牌及型號)

	規  格
	(大小、長短、淨重、材質、顏色)

	成 份/
商品說明
	

	單  位
	(以包、個等填寫)
	常溫/
冷藏(凍)
	

	進  價
	
	產 地
	( 國 內

	售  價
	
	
	( 國 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	市  價
	
	
	( OEM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


 附件3
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-廠商基本資料表
	(公司名稱
	

	設立日期
	
	(公司暨負責人印鑑章

	(統一編號
	
	

	資本額
	
	

	(負責人
	
	

	(公司地址
(須填六碼郵遞區號)
	

	(公司電話
	
	(公司傳真
	

	工廠地址
	

	工廠電話
	
	工廠傳真
	

	委
託
代
工
	工廠名稱
	

	
	地址
	
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(聯絡人
	
	(職稱
	

	(連絡電話
	
	(行動電話
	

	(E-MAIL
	

	(銀行帳號
	


(必填項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附件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




        書函    地址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及電話:
受文者: 國防部福利事業管理處

發文日期: 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: 本公司存摺影本乙份

主旨: 函知本公司(廠商代號:        )供應  貴處之貨款
      匯款帳戶新設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

一、本公司呈請自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申請新設對帳
單貨款之匯款帳戶如下:

    總行代號:

    匯款銀行: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分行

    分行代號:

    帳號:

    戶名:

二、請惠予辦理，對貴處造成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責人:
中華民國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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